


《连平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实施办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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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广东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277号）《河源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河府〔2020〕63号）《连平县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》（连府〔2021〕28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将《办法》制定事项作出说明如下：
一、《办法》制定背景。
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长效机制，全面提升农村公路养护质量，切实巩固农村公路建设成果，延长农村公路使用寿命，保障农村公路安全畅通，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《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农村公路条例》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5号）、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办发〔2018〕36号）、《广东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1号）、《河源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（河府办〔2021〕21号）及《连平县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（连府办〔2023〕32号）等法律法规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拟定本《办法》。
二、《办法》制定依据。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》
2.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
3.《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办法》
4.《广东省农村公路条例》
5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45号）
6.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、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办发〔2018〕36号）
7.《广东省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粤府办〔2021〕1号）
8.《河源市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（河府办〔2021〕21号）
9.《连平县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实施方案》（连府办〔2023〕32号）
三、办法的主要内容。
《办法》总共包括8个章节42条款，主要明确了总则、机构与职责、养护和管理、路政管理、养护管理资金的筹集 使用和管理、养护管理考核和奖惩、法律责任、附则等方面。
（一）明确了《办法》的适用范围
本办法适用于全县行政区域内农村公路的养护管理。本办法所称农村公路是指纳入农村公路规划，并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修建的县道、乡道、村道及其所属设施，包括经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并纳入统计年报里程的农村公路。包括公路、桥梁、隧道和渡口。本办法所称养护管理是指公路的日常维护，包括附属设施管护，灾毁工程恢复，小修保养、中修、大修、改建工程，道路安全设施维护及路产路权保护等。
（二）明确了我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机构与职责
《办法》第二章明确了我县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责。县交通运输局是全县农村公路的行业主管部门；县农村公路服务中心是全县农村公路的业务管理部门；各镇人民政府承担本辖区乡道村道公路养护管理工作，设置镇农村公路管理机构，健全相关制度，明确人员和责任；村民委员会在镇人民政府专职工作人员指导下，协助做好村道养护管理工作。
（三）严格了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和安全管理
《办法》第三章“养护和管理”主要是明确了养护管理的原则和模式，并对养护管理作了具体要求，强调了农村公路养护安全管理和应急抢险等工作内容。
（四）强化农村公路路政管理
《办法》第六章“路政管理”主要明确了各有关部门职责、具体要求和公路建筑控制范围等内容。
路产路权范围：明确公路用地和建筑控制区范围，如县道用地不少于 2 米、建筑控制区不少于 10 米，乡道用地不少于 1 米、建筑控制区不少于 5 米。
禁止行为：严禁在公路及用地范围内挖沟、摆摊设点、搭建棚屋等，不得擅自占用、挖掘公路，履带车等机具确需行驶须经批准并采取防护措施。
审批管理：建设跨越公路设施、增设交叉道口、设置非公路标志等需经县交通部门同意，影响交通安全的还需征得公安交管部门同意。
协同管理：县交通、自然资源等部门加强建筑控制区管理，建立联合审批制度，其他部门配合做好路政管理。
（五）明确了资金的筹集和管理
《办法》第五章“养护管理资金的筹集、使用和管理”主要是明确了财政预算资金安排标准、资金来源以及资金管理等内容。
（6） 养护管理的考核和奖惩
《办法》第六章“养护管理的考核和奖惩”主要是明确了养护管理的考核制度、养护管理的质量检查以及考评和奖惩的具体措施。
（7） 明确了法律责任
《办法》第七章“法律责任”明确了违反《办法》规定的，按相关法律法规处罚，不按规定养护、违规使用资金等行为将被通报批评、限期整改，情节严重的对责任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。
（八）明确了《办法》的施行时间
《办法》第八章“附则”明确了本办法施行时间。
四、办法的制定说明。
本公告制定前，我局已召开局党组会议，党组会议讨论对文件稿制定的建议和意见。同时通过书面函询、第一次征求意见稿、座谈会，第一次公开征求社会公众意见，第二次征求意见稿等形式征求了有关单位、公众意见和建议，形成正稿后，报县司法行政机构对《公告》制定主体、制定程序、制定权限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核。

五、主要内容说明。
《连平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拟制定是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县农村公路养护管理长效机制，全面提升农村公路养护质量，切实巩固农村公路建设成果，延长农村公路使用寿命，保障农村公路安全畅通，更好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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